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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014 年 1 月 29 日  

 

 
總目 708－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  
教育資助金  

94EB－香港羅便臣道英華女學校重建計劃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把 9 4 E B 號工程計劃的

核准預算費提高 2 億 2,070 萬元，即由 4 億 3,270 萬元

增至 6 億 5 ,340 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  

 

 
問題  

 
 94EB 號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費不足以支付這項工程計劃各工程項

目的費用。  

 

 
建議  

 
2 .  教育局局長按建築署署長的意見，建議把 9 4 E B 號工程計劃的核准

預算費提高 2 億 2 ,070 萬元，即由 4 億 3 ,270 萬元增至 6 億 5 ,340 萬元 (按

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  

 

 
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3 .  2012 年 6 月，財務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 )批准把 94EB 號工程計

劃提升為甲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4 億 3 , 2 7 0 萬元。

94EB 號工程計劃的核准工程範圍包括拆卸學校位於羅便臣道 76 號 (下

稱「甲地盤」)的現有建築物，以及位於卑利士道 2 號 (下稱「乙地盤」)

的建築物，並在清拆後的土地上興建 1 所設有 30 間課室的中學校舍，

以提供下列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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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30 間課室；  

 
( b )  26 間特別室，包括 2 間音樂室、1 間視覺藝術室、3  間

電腦輔助學習室、 1 間電腦輔助學習預備室、 2 間綜

合科學實驗室、 1 間綜合科學實驗預備室、 1 間多用

途室，以及 15 間其他以設備為本的多用途室；  

 
( c )  1 個圖書館暨語言室；  

 
( d )  1 間輔導活動室；   

 
( e )  2 間面談室；  

 
( f )   3 間小組教學室；  

 
( g )  行政工作室，包括 1 間校長室、 2 間副校長室，以及

訓導主任室、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室、教員室、教

員休息室、校務處、會議室、學校社工辦公室、醫

療室、貯物室、茶點間、印刷室和貯存室各 1 間；  

 
( h )  禮堂、舞台、座椅貯存室和化粧間各 1 個；  

 
( i )  體育場地，包括有蓋操場和多用途場地、1 個學生活

動中心、 1 間體育用品貯存室和 2 間更衣室；  

 
( j )  1 個綠化小園地；以及  

 
( k )  附屬設施，包括傷殘人士／消防升降機、供傷殘人

士使用的設施、 1 個小食部暨集中分發食物處、 1 個

保安亭、 1 間垃圾房、 1 間校工宿舍和多個洗手間。  

 
擬議工程的工地平面圖載於附件 1。  

 



P W S C ( 2 0 1 3 - 1 4 ) 3 4  第 3 頁  

工程計劃的進度  

 
4 .  工程計劃在 2012 年 6 月獲財委會批准撥款後，學校在 2012 年 9  月

遷出位於羅便臣道的校舍，並暫時遷入位於深水埗的前德貞女子中學

空置校舍。學校安排以兩份合約的形式展開招標程序，首份合約涵蓋

現有校舍的拆卸工程，以及甲地盤的平整工程、地基工程和打樁工程，

而餘下的所有工程則納入第二份合約。首份合約的招標工作在 2012 年

12 月展開，並在 2013 年 1 月截標。這次招標只收到數份投標書，而收

回的最低報價更遠高於核准預算費內相關的預留款額，顯示可能由於

首份合約的規模相對較小，且牽涉複雜的技術和工地問題，承建商並

不熱衷於競投首份合約。該份投標書不獲接納，因在支付有關工程費

用後餘額不足以完成整項工程計劃。  

 
5 .  除了消除財政不明朗因素外，更重要是為了吸引更多承建商競投

工程計劃，以期降低投標價，我們把工程計劃的所有工程項目以單一

合約的形式招標。擬議的工程計劃範圍是按校舍用途分配表就一所 30

室中學校舍的標準擬定。由於政府撥款提供的設施只足夠達至現行標

準， 因 此沒有空間可削減工程計劃的範圍。任何進一步縮減工程計劃

的範圍將無法完全達到改善學校教學和學習環境的目標。第二次招標

工作在 2013 年 4 月展開，在 2013 年 6 月截標。這次，學校收到較多

投標書。但儘管這次收回的報價顯示打摏工程費用較首次合約的報價

有所下降，這些費用仍然遠高於原來預算，所有收回的報價均高於核

准預算費。  

 
6 .  為求進一步減低工程計劃的整體開支，學校與投標者 (即其投標書

符合要求及其投標價明顯較具優勢的投標者 )進行商議，邀請他們就其

投標價提供最佳折扣，最終成功地進一步削減費用。  

 

 
理由  

 
7 .  在 檢 討 94EB 號 工 程 計 劃 的 財 政 狀 況 和 參 照 建 築 署 署 長 的 建 議

後 ， 我 們 認 為 有 必 要 把 94EB 號 工 程 計 劃 的 核 准 預 算 費 提 高 2 億

2 ,070  萬元，即由 4 億 3 , 2 7 0 萬元增至 6 億 5 ,340 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

計算 )，以支付主要因下列情況所引致的額外費用－  

 
( a )  投標價較預期為高；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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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價格調整準備、應急費用、顧問費及駐工地人員的

薪酬相應增加。  

 
94EB 號計劃最新預算費增幅的詳情載述於下文第 8 至 14 段。  

 

 
高於預期的投標價  

 
8 .  我們相信，投標價高於預期主要是由於以下兩項因素－  

 
( a )  建築工程成本普遍上升；以及  

 
( b )  投標者基於工地的特定因素評估工程有較高風險。  

 

 
建築工程成本普遍上升  

 
9 .  在過去兩年 (即由 2011 年當初估算工程計劃預算費至今 )，建築工

程成本普遍上升。私人市場的建築工程投標價格指數在過去兩年上升

了大約 18% 1，建築署的建築工程亦錄到類似的趨勢 (建築工程投標價格

指數上升了大約 1 6 % )。  

 

 
投標者基於工地特定因素評估工程有較高風險  

 
10 .  從地質方面而言，工程計劃需要在位於特別地質區內 (《建築物條

例》附表 5 附表所列地區第 1 號 2)密集的陡峭斜坡上進行建造工程，高

低度差異極大。工地亦分為兩個獨立地盤 (即位於羅便臣道的甲地盤和

卑利士道的乙地盤 )，被繁忙狹窄的道路、 2 幢已評級歷史建築物 (即毗

鄰的合一堂和倫敦傳道會樓 )和住宅包圍。此外，甲地盤內有 1 幢在 1926

 
1
 學校聘請的工料測量師參考了香港兩間享有盛譽的工料測量行發表的私人市場工程

投標價格指數。利比有限公司發表的私人市場工程投標價格指數大約為 16%，威寧謝

香港有限公司發表的則大約為 20%。這兩項指數的平均值為 18%。  
2
 《建築物條例》附表 5 附表所列地區第 1 號，指該些位於半山區內的地區，由於其特

殊及複雜地質，為遏止沉降、塌方及山泥傾瀉，《建築物條例》和規例對於該區進行

的挖掘和地下工程設有額外規定。註冊建商亦須要在地盤施工時提供額外監管人員

以符合法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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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興建的前幼稚園建築物，屬擬議三級歷史建築物，並建議在工程計

劃內予以保育。這些歷史建築物和鄰近的高層住宅樓宇限制了學校施

工的空間。另外，由於高低度差異大及位於陡峭斜坡，在拆卸學校現

有建築物及進行建造工程時，亦須豎設大型的臨時支撐物，以穩定斜

坡及羅便臣道。工地分為兩個獨立地盤，承建商需安排超過 1 隊工作

人員，以致資源和人力均有所增加。  

 
11 .  由於羅便臣道、西摩道和卑利士道實施交通限制，上落貨都只能

在工地範圍內進行，因而須興建大型的臨時平台。附近道路繁忙狹窄，

也會限制和減慢車輛進出，屆時須採取特別交通安排。此外，施工時

須採取預防措施，以避免令 3 幢歷史建築物和其他毗鄰住宅樓宇受損；

同時亦須採取噪音及塵埃管制措施，以緩解對鄰近居民的滋擾。  

 
12 .  當準備原來的核准預算費時，我們大體知悉工地環境特別的施工

困難，因此，原來的核准預算費高於一般有 30 間課室的中學建校計劃

的造價 3。然而，要在估算原來的工程計劃預算時，已經準確地評估投

標者對於風險的看法，以及他們對於工程計劃工地情況的難度評估，

即 使 並非不可能，亦絕非易事。招標結果顯示，投標者對於風險的評

估最終相比起我們的預算保守得多。我們原來的相應預留款額 (尤其是

原本核准預算費內預留的打摏工程費用 )明顯不及他們的預期。  

 
13 .  正如上文第 10 段所述，工程計劃的地質情況複雜。 94EB 號工程

計劃原來的打摏工程預算費，是在 2 0 1 1 年 9 月擬備預算時根據當時已

知的最新資料準備，相比一般有 30 間課室的中學建校計劃的打摏工程

費，已經預留超過 8 0 %  的額外準備金，即 P WS C ( 2 0 1 2 - 1 3 ) 1 6 號文件載

列的 4 ,340 萬元對比 2 ,350 萬元。即使有上述的額外準備金，但打摏工

程的投標報價最終仍是比原來的預算超出甚多，主要基於投標者對於

與工地相關的特殊困難和風險的看法，以及香港打摏工程近期的價格

上升所致。  

 
14 .  相比 9 4 E B 號工程計劃，承建商會傾向競投技術上較為簡單的工程

計劃，例如在平地進行的建造工程，以及沒有太多複雜的工地限制和

風險的項目。我們相信，承建商對較難的工程計劃採取較保守的定價

策略，這反映在他們對於是次招標工作的反應和對 9 4 E B 號工程計劃的

 
3
  在 2011 年 9 月，即我們準備工程計劃原來的預算費用時，當時在簡單而又不涉及特

殊的環境或土力限制的工地上興建一所 30間課室的中學的參考造價大約為 2億 2,09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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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價。  

 
15 .  除了政府的資助外，為了配合學校日後以辦學團體自資方式進行

的校舍擴建工程，學校作為辦學團體會承擔工程計劃額外打樁工程的

費用。由於學校自資供日後擴建校舍的額外打樁工程連同政府資助的

工程一起招標，故辦學團體自資承擔的費用亦由 350 萬元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上調至 880 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擬議的政府提供的

非經常補助金為 6 億 5 ,340 萬元，連同辦學團體自資承擔費用，工程計

劃的總額為 6 億 6 , 2 2 0 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  

 
16 .  建築署署長已審議該工程計劃，並認為重新招標以期用較低價格

批出合約的方案並不可取。我們不可能保證重新招標的報價會較原來

的為低，特別是按現時建造業市場的趨勢。此外，重新招標亦會過度

地阻延工程計劃的推展。如工程計劃重新招標，完工日期除因已進行

第一次招標、第二次招標和投標商議而耗用了較預期更長的時間外，

亦會額外延誤至少 4 至 6 個月。此外，學校已在 2012 年 9 月遷至位於

深水埗的前德貞女子中學的空置校舍作臨時校園。由於學校大部分學

生居於港島，她們每天須長途跋涉前往深水埗上學。該臨時校舍原非

用作長期的中學校舍，故只進行了一些基本的裝修，進一步延誤重建

計劃的工程進度，只會延長學生留在臨時校舍的時間。因此，我們認

為不宜再延遲推行工程計劃。  

 

 
提高價格調整準備  

 
17 .  當局就 94EB 號工程計劃在 2012 年 6 月向財委會申請核准預算費

的撥款時，已包括 7 ,090 萬元的價格調整準備。由於建築工程的費用上

升，以及現金流量需求有所修訂，價格調整準備將提高 3 ,670 萬元，即

由 7 ,090 萬元增至 1 億 7 6 0 萬元。工程計劃的最新現金流量和最新價格

調整準備的詳細評估載於附件 2。  

 

 
修訂應急費用  

 
18 .  由於最新的預算是按收回的投標報價擬訂，而且工程設計已經完

成，因此就不明確的投標價和發展設計而預留的款項可以減少至工程

費用總額的 7 %  (而不是 1 0 % )。因此，我們把應急費用提高 200 萬元，

即把應急費用的總撥款額由 3 ,150 萬元增至 3 ,3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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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顧問費及駐工地人員的薪酬  

 
19 .  《 建 築 物 條 例 》 和 規 例 設 有 在 施 工 期 間 不 同 階 段 ， 對 於 顧 問 公 司

和 駐 工 地 人 員 的 地 盤 監 督 要 求 。 這 些 地 盤 監 督 要 求 的 標 準 ， 是 根 據 工

程費用 (包括地基平整、打摏等 )的金額而定。因此，雖然工程計劃的範

圍 沒 有 變 更 ， 但 工 程 費 用 的 增 加 同 時 提 高 了 對 地 盤 監 督 要 求 的 標 準 ，

因 此 顧 問 費 和 駐 工 地 人 員 薪 酬 亦 需 修 訂 。 顧 問 費 和 駐 工 地 人 員 薪 酬 的

開支將共增加 290 萬元。  

 
20 .  94EB 號工程計劃擬議增加的 2 億 2 , 0 7 0 萬元的摘要如下－  

 

因素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擬議增加／節省

的款額  

(百萬元 )  

佔增加／節省  

總額的  

百分率  

與以下各項有關的額外費用－    

( a )  標書投標報價較預期為高 4 179 .1  81 .2  

(b )  價格調整準備  36 .7  16 .6  

( c )  應急費用  2 . 0  0 . 9  

(d )  顧問費及駐工地人員的薪酬 2 .9  1 .3  

( e )  增加的費用總額  

( e )  =  ( a )  +  ( b )  +  ( c )  +  ( d )  

220 .7  100 .0  

 
原來的核准預算費與修訂預算費各分項數字的比較載於附件 3。修訂預

算費如獲批准，我們預期足以支付實施這項工程計劃所需的預計開支 ,  

應需再要求增加核准預算費。  

 
21 .  當局在 2012 年 5 月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這項工程計劃以供審

議，相關文件 ( P W S C ( 2 0 1 2 - 1 3 ) 1 6 號文件 )當中載述「政府所提供的非經

常補助金上限為 4 億 3 ,270 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工程計劃所需

的一切額外開支 (不論是因為中標標書投標價較預期為高或其他變數所

 
4
 正如上文第 8 段所述，我們相信，投標價高於預期主要是由於 (a)建築工程成本普遍上

升；以及 (b)投標者基於工地特定因素評估工程有較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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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均會由辦學團體自行負擔。」這段的原意是對政府資助金設定上

限，以免主要因學校要求改動或更改工程範圍而超出校舍分配表的規

定，以致工程費用上升而要求增加資助金。自上次向工務小組委員會

提交文件後，這項工程計劃的費用大增，但這並非學校的過失，也不

是因為學校要求改動或更改工程範圍而超出校舍分配表的規定。學校

的兩座主要教學大樓分別在 1953 年和 1967 年建成，距今約有 50 年。

從教育角度而言，根據重建不合標準校舍的政策措施，學校有迫切的

重建需要。提高核准預算費的建議，符合教育局現行政策，亦即透過

原址重建，改善不合標準校舍的教學和學習環境，以達到現行校舍分

配表的要求和標準。  

 
 
對財政的影響  
 
22 .  如獲財委會批准撥款，辦學團體會修訂分期開支安排如下－  

 

年度  百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  

2 0 1 3 - 1 4   3 . 4   

2 0 1 4 - 1 5   3 6 . 5   

2 0 1 5 - 1 6   1 5 5 . 1   

2 0 1 6 - 1 7   1 9 2 . 3   

2 0 1 7 - 1 8   2 1 6 . 9   

2 0 1 8 - 1 9   4 0 . 4   

2 0 1 9 - 2 0   8 . 8   

  653 .4   

 
23 .  提高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的建議不會增加任何經常開支。  

 
 
公眾諮詢  
 
24 .  提高核准預算費的建議並不涉及改動工程計劃的範圍，我們認為

不需進一步諮詢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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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我們在 2013 年 12 月 9 日就提高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的建議諮詢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委員對重建計劃並無異議，但要求當局在提

交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文件內詳細解釋提高核准預算費的建議。  

 
 
對環境的影響  
 
26 .  提高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的建議不會對環境造成任何影響，也不

會增加所產生的建築廢物。  

 
 
節省能源措施  
 
27 .  提高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的建議不會引致任何額外的節省能源措

施。  

 
 
對文物的影響  
 
28 .  提高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的建議不會影響任何文物地點，即所有

法定古蹟、暫定古蹟、已評級文物地點／歷史建築、具考古價值的地

點，以及古物古蹟辦事處界定的政府文物地點。   

 
 
土地徵用  
 
29 .  提高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的建議無須徵用土地。  

 
 
背景資料  
 
30 .  2012 年 6 月，財委會批准把 94EB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按付

款當日價格計算，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費為 4 億 3 ,270 萬元。  

 
31 .  提高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的建議不涉及任何額外移走樹木或種植

樹木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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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提高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的建議不涉及開設額外職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局  

201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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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EB－香港羅便臣道英華女學校重建計劃  

 

 
表 1  –  P W S C ( 2 0 1 2 - 1 3 ) 1 6 號文件所載的現金流量和價格調整準備  

 
年度 工程計劃的 

原來預算費 

(按 2011年 9月 

價格計算) 

(百萬元) 

原來的價格 

調整因數 

(2011年 9月)# 

工程計劃的 

核准預算費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百萬元) 

價格調整準備 

(百萬元) 

 A B C D = C – A 

2012 – 2013 7.9 1.05325 8.3 0.4 

2013 – 2014 87.8 1.11118 97.6 9.8 

2014 – 2015 83.9 1.17229 98.4 14.5 

2015 – 2016 148.0 1.23677 183.0 35.0 

2016 – 2017 24.2 1.30479 31.6 7.4 

2017 – 2018 10.0 1.37656 13.8 3.8 

總計 361.8  432.7 70.9 

 

 
表 2  –  因應工程計劃的最新預算費和最新價格調整因數而計算的最新

現金流量和價格調整準備  

 
年度 工程計劃的 

最新預算費 

(按 2013年 

9月價格計算) 

(百萬元) 

最新價格 

調整因數 

2013年 

9月)## 

工程計劃的 

最新預算費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百萬元) 

最新價格 

調整準備 

(百萬元) 

價格調整 

準備的 

淨增額 

(百萬元) 

 a b c d e 

2013 – 2014 3.4 1.00000 3.4 

d = c – a e = d – D 

2014 – 2015 34.4 1.06000 36.5 

2015 – 2016 138.0 1.12360 155.1 

2016 – 2017 161.5 1.19102 192.3 

2017 – 2018 171.8 1.26248 216.9 

2018 – 2019 30.4 1.32876 40.4 

2019 – 2020 6.3 1.39519 8.8 

總計 545.8  653.4 107.6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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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2011 年 9 月採用的價格調整因數，是根據當時公營部門樓宇和建

造工程產量價格的最新變動而編訂，即假設價格在 2012 年每年上

升 5 .3%，以及由 2013 年起每年上升 5 .5%。  

 
##  2013 年 9 月公布的價格調整因數，是根據公營部門樓宇和建造工

程產量價格的最新變動而編訂，即假設價格在 2014 至 2017 年期

間每年上升 6 .0%，以及由 2018 年起每年上升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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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EB－香港羅便臣道英華女學校重建計劃  

 

 
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與最新的工程計劃預算費的比較  

 

 (A)  
核准預算費

(百萬元 ) 

(B)  
最新預算費  

(百萬元 )  

(C) = (B)-(A) 
差額  

(百萬元 )  

( a )  拆卸工程  15 .4  22 .8   7 . 4  

(b )  工地平整工程  39 .1  49 .9   10 .8  

( c )  打樁工程  43 .4  141 .9   98 .5  

(d )  建築工程  128 .7  174 .1   45 .4  

( e )  屋宇裝備  41 .9  45 .0   3 . 1  

( f )  渠務工程  6 . 7  12 .5   5 . 8  

(g )  外部工程  28 .1  35 .9   7 . 8  

(h )  文物工程  2 . 7  3 . 5   0 . 8  

( i )  額外的節省能源措施  2 . 4  2 . 6   0 . 2  

( j )  緩解噪音措施  6 . 5  5 . 8   ( 0 . 7 )

 工程費用總額  

 (項目 ( a )至 ( j ) )  
314 .9  494 .0   179 .1  

(k )  家具和設備  6 . 8  6 . 8   0 . 0  

( l )  顧問費  5 . 3  6 . 5   1 . 2  

( m)  駐工地人員的薪酬  3 . 3  5 . 0   1 . 7  

(n )  應急費用  31 .5  33 .5   2 . 0  

 小計  361 .8  545 .8   184 .0  

(o )  價格調整準備  70 .9  107 .6   36 .7  

 總計  432 .7  653 .4   22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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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關於第 ( a )至 ( j )項 (工程費用總額 )，一如第 8 至 14 段所解釋，總差

額為 1 億 7 ,910 萬元，其原因為建築工程成本普遍上升及投標者基於工

地特定因素評估工程有較高風險。須注意的是，原來的預算費由顧問

擬訂，而最新的預算費則根據收回的投標書擬訂。個別項目的價格估

算，難免會出現差異。  

 
3 .  關於第 ( l )及 ( m)項 (顧問費及駐工地人員的薪酬 )，有關費用是根據

經修訂的預算工程費用有所增加而作出調整。  

 
4 .   關於第 ( n )項 (應急費用 )，我們因應工程費用總額增加而相應增加

200 萬元應急費用。  

 
5 .  關於第 ( o )項 (價格調整準備 )，有關費用增加 3 ,670 萬元，是根據政

府公布的價格調整因數最新的升幅，以及最新預計的工程計劃現金流

量計算得出。詳情載於主文件第 17 段和附件 2。  

 

 

 


